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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绍平：德国应用伦理学近况

甘绍平

德国应用伦理学近况
 

甘绍平
 
根据中国社科院外事局与德意志研究协会（DFG）的交流协议，2007年夏我到慕尼黑大学

进行了3个月的学术访问。这是我回国10年后重返慕尼黑。网络缩短了空间的距离，夏时制减

少了时间上的差距，再加上慕尼黑与北京之间每日两个航班的来来往往，令人感到北京并不遥
远。

并不遥远的不只是地域上的距离。我今天看到的这个城市与当年离开时的那个样子几乎可
以重叠在一起。除了当年的教授已经退休，当年的同学当上了教授之外，慕尼黑本身令人惊异
地几乎没有变化。连房子都显得还是那么新亮，街道与房间空气中散发的那种味道，让我感到
又回到了10年前的光景，如同植物人经过长年的沉睡一下又苏醒了那样。同样不曾改变的是这

里人们的精神风貌：自信的面孔、从容的步态、精细缜密的思维习惯以及一丝不苟的行事风格
都根源于一种百年历练出的特有的民族文化气质，它使所有的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的言行都固
化在一种恒定的模式中。

这种气质是有吸引力的。恬静、守序、敬业、尽责。整个社会就是在这样一种精神气质的
滋润下平稳运行，如同一架设计精密的时钟。其实这正是浸透在德国国民心灵深处的伦理意识
发挥作用的结果，而这种伦理意识的形成，既得益于宗教传统提供的养料，更取决于严密精细
的法律制度对人们行为的型塑与规范作用（见死不救可以判刑一年，盗窃自行车可以判刑三年
的刑法规定即是其法律力度的体现）。所有被问及这个问题的德国朋友都会说，良好的道德习
惯的形成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从儿童时期就开始的长期教育，道德养成至少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
的努力。而这一切都是我作为伦理学研究者最感兴趣的地方。

 
一．

 
当然德国同行对中国发展的兴趣并不逊色于我对德国社会的兴趣。7月上旬正赶上慕尼黑

的中国周，孔子雕像的矗立与孔子学院的成立仪式将活动推向了高潮。正如德国报纸的大标题
所言，德国未来的一部分在中国。所以不难理解的是，我一见到合作教授霍曼(Karl Homann)博
士就得到了在慕尼黑伦理能力中心( Muencher Kompetenz Zentrum Ethik)介绍应用伦理学在中国的

兴起与发展的邀请。这个慕尼黑大学校内跨学科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7月，其引人注目之处

不在于其编制规模，而在于它是在本校哲学系的教席被砍掉一半的情况下成立的。
尽管2007年被联邦教育部长称为人文科学年，但人文学科的意义与目的一直就是个争论话

题。争论的结果是至少已有两个大学（曼海姆与帕绍大学）准备关掉哲学系。回首20世纪70年
代末，西德高校曾开始了经历了一段黄金期，所有的学科（包括边缘性、冷僻型的小学科）都
获得了强劲的发展。在这种势头的带动下，大量的年轻人涌入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队伍。
从1995至2000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申请教授资格奖学金获得者与博士生奖学金获得者竟翻了一

倍，以至于社会上出现了“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家是不是太多了”的疑问。近些年来德国政府
大大缩减了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支持力度，高等学校与科研单位都面临着学科调整的任务。经验
表明，人文学科如果进行跨系整合共同从事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或许是延长寿命的惟一途径。
例如康斯坦茨大学就组织了一个题为“整合的文化基础”的课题（“整合”指外来族群整合进
德国社会），每年650万欧元的经费从今年起可以持续4年，使约70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神

学家、文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马上有了经济保障。慕尼黑伦理能力中心以及2006年7月爱

尔兰根-纽伦堡大学的应用伦理和科学交流中心研究所的建立恐怕是缘于相同的背景。慕尼黑

的这个中心就座落在原哲学系图书馆的地方，而这里正是我当年到德求学的第一站。(作为学

科整合的一个部分，慕尼黑大学将神学、宗教科学和哲学三系的图书馆合并为一体，组建成了
一个拥有35万册图书、680种期刊的全德最大的神学-哲学开架图书馆。)



中心除了开办讲座、出版文集之外，还计划招收应用伦理学博士生（到目前为止，明斯特
和汉堡大学建立了应用伦理学硕士班），由不同学科的导师共同指导。中心颇具特色的工作还
包括对委托的项目进行伦理评估与鉴定。例如目前德国有700万人签立了“病人医嘱”，讲明

在诸如失去意识等极端的情况下自己有何种意愿。但这些“病人医嘱”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
释。因此人们就很有必要确定在这样重要的嘱托里应当和必须包含哪些特别值得慎思的内容。
该中心从伦理学的视角来探究这个项目，并结合医学家、法学家和神学家的观点提出自己的解
答方案。再如，保险机构对罹患重病者或遭遇事故者的医药护理费用应支付到什么地步？是支
付到当事人病愈或伤情好转，返回到工作岗位之时，还是支付到其完全恢复的时候？对于这样
的问题，该中心也有能力做出判断并提供自己的伦理建议。这或许就是它自称“伦理能力中
心”的原因之所在。

伦理能力还体现在对国家重大政策道德性质的判断上。去年7月24日，欧盟就人类胚胎干

细胞的研究达成妥协方案，即允许进行人体胚胎干细胞研究，但不得动用欧盟的研究经费用于
从人体胚胎中提取干细胞。第二天，慕尼黑伦理能力中心就在自己的网页上发表了由8位分别

来自医学系、生物学系、法学系、新教神学系以及哲学系的教授、同时也是本中心成员的联合
声明，坚决支持欧盟允许进行人体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立场，称该项研究将会对目前罹患绝症者
带来治愈的希望。

 
二．

 
然而，是否允许进行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是当前德国争论最激烈的话题。医学家希望

放宽限制，天主教神学家马上举起黄牌，并告知这可不是神学黄牌，而是伦理黄牌。黄牌
上“人性尊严”几个大字赫然在目。 “人性尊严”在德国不仅是一个伦理概念，而且也是一

个法律概念。德国《基本法》第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
尊严是全部国家权力的义务。” 神学家认为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无疑是对胚胎生命权的践

踏，是对人性尊严的亵渎。但是《基本法》对“尊严”的具体含义并无明确说明。这样也就为
人们对尊严的解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当神学家以人性尊严为武器抨击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
之时，该项研究的支持者则高扬捍卫需要救助的病人的人性尊严的大旗。支持安乐死的人援引
人性尊严作为自主死亡权利的依据，而反对者却指出无条件的生命保护是人性尊严的重要体
现。

与对尊严概念的反思密切相关的是有关恐怖分子与犯罪嫌疑人的尊严是否应得到与普通民
众同等维护，更极端地说，恐怖分子或犯罪嫌疑人的尊严是否比受害者的生命还要重要的争
论。德国式的原则主义的严酷以及对人类正当情感的漠视体现在一些人对2002年9月发生的法
兰克福绑架案中警察行为的态度与处置上。9月27日一位法律系学生绑架了一名11岁的儿童并

将其勒死。在希望尽快破案的巨大社会压力下，当时的法兰克福市警察局副局长指令办案警察
采取威胁、恐吓手段迫使犯罪嫌疑人交代出了被绑儿童已被杀害的事实以及尸体的藏匿地
点。2003年7月绑架者被判终身监禁。2004年12月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判警察局副局长有罪，理

由是被告的逼供行为违背了作案人的人性尊严，而对基本的人性尊严的侵犯无论如何也得不到
辩护和宽恕。并且对这种人性尊严的保护在极端情况下必须付出代价。然而警察局副局长的辩
护者则强调被告当时处于一种前所未有两难的情境之中，他不得不在作案人的尊严和被绑架的
孩子的尊严乃至生命之间进行权衡并做出抉择。如果国家将天平倒向罪犯，则所有的公民马上
就会感到自己时时刻刻处于危险之中，对国家权力的信任顷刻间将荡然无存。

与此相关还有一个例子。911以后德国从社会大多数公民的生命及尊严保障出发，搞了一
个航空安全法，从2005年初生效。该法规定允许国防军将任何被劫持的民用飞机击落，以防止
该架飞机作为武器来攻击整个城市。尽管飞机上有无辜者，但其生命应当为地面其他人群的生
命做出牺牲，况且他们在那种状态下本来就没有生还的可能。该法令一出台就备受争议。批评
者强调飞机上无辜者的生命价值并不比地面潜在受害者的生命价值低下，一个人的生命与1000
个人的生命同样珍贵。2006年2月德国宪法法院判定该法律与《基本法》相悖，必须废除。理
由是该法既违背了飞机上无辜者的生命权，也侵犯了其作为主体的人性尊严，因为他们的生命
变成了国家救援其他生命的行为的工具。而对人性尊严的维护决不能打任何折扣。

由于“人性尊严”已经成为对立立场者共同的意识形态的武器，因此著名的法学和伦理学
家赫斯特（Norbert Hoerster）教授甚至建议干脆将这个被他认为是没有任何描述性内容的空
洞概念从当代伦理学词汇表中剔除出去。但是更多的人则认为，既然人性尊严在德国宪法体系
中拥有如此至高无上的地位，与其任凭论敌借助“尊严”武器的猛力攻击，不如充分利用自己



对尊严概念的解释权利，把武器夺过来，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关于尊严概念的讨论已经成为
当前德国伦理学界，特别是应用伦理学界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2005年第4期的《德国哲学杂
志》将“尊严”作为重点内容。2006年12月波茨坦大学人权中心和哲学所共同举办了“尊严的
文化”学术研讨会。据不完全统计，仅从2003至2007年，有关尊严的德文著作就出版了25部。
这场讨论也波及到瑞士和奥地利。2003年维也纳一家出版社出版的维特根斯坦协会的系列丛书
的第32本，书名就叫“人性尊严 - 对一个概念的接近”。

 
三．

    一谈到对“尊严”概念持拒斥态度者，赫斯特教授的名字总是被人们提及。应用伦理学是
一个其论题充满争议的学科，从事应用伦理学的人难免生活在争议的阴影之下，有时为此甚至
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赫斯特教授的个人遭遇即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也是德国学术自由有限性的
一面镜子。从其所谓“利益/兴趣伦理学”基本立场出发，他认为人的生命权仅始于出生之
后，因此他不仅坚决反对德国刑法对人类胚胎的保护以及堕胎禁令，而且积极主张成年病人的
主动安乐死以及罹患重病的新生儿的被动安乐死。这些挑战禁区的言论马上使他陷入猛烈的抨
击之下，完全就像1989-1990年间彼特· 辛格在西德所遭遇的那样。1997-1998年间，多特蒙
德大学的学生向他立下了禁言令；他任教的美因茨大学的学生声称自己的忍耐已达极限；从残
障者及基督徒阵营发出的声音是一样的：这个家伙必须滚蛋！抗议信件挤破了他的家门，抗议
电话吵得他全家没有片刻安宁。最后他出门竟需要警察保护！终于，自行提前退休成为他平息
风波的惟一选择。

支持和反对赫斯特的人都懂得，说不到的东西肯定也做不到。不论要想成事还是败事，必
须先在言论权上做文章。支持赫斯特的人们坚决捍卫他的言论表达自由。他们的大本营
是1994年成立的纽伦堡批判哲学协会。该协会秉承卡尔·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精神，其任务在

于弘扬欧洲启蒙和人道主义思想传统，推动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哲学世界观间的对话。其主要刊
物是自称为“自由思想与人道主义哲学的杂志”——《启蒙与批判》，编委会名单中除了赫斯
特自己之外，目前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彼特·辛格, 德国功利主义最著名的代表比恩巴赫尔
（Dieter Birnbacher）, 德国生命伦理学的开拓者之一萨斯（Hans-Martin Sass）的名字特别醒
目。

由于天主教道德神学观点成为《启蒙与批判》的主要抨击对象，因此该刊物自然引起神学
界的不满。神学界比较温和的反批评是，《启蒙与批判》所发表的文章并不客观，没有顾及到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1962-1965年) 带来的天主教道德神学的变化。比如早在1992年慕尼黑

大学就成立了“技术-神学-自然科学研究所”(TTN)，由神学系与自然科学的教授组成。其任

务是推动对自然科学中的伦理问题进行跨学科的对话。这是道德神学探索新的研究领域与研究
方法的可贵尝试。

值得注意的是，应用伦理学在德语世界的兴起，不提及神学界的作用是决对不公允的。早
在1987年瑞士的圣伽伦 (St.Gallen) 经济与社会科学高等学校就设立了欧洲第一个经济伦理讲座

教授的职位，而理念和资金均来自于天主教与新教两大教会。比较早的经济伦理学德文专著也
出自宗教系的教授之手。这充分体现了道德神学界对新的学术增长点的敏锐性及对新兴学科的
高度兴趣。我感到，在一个价值观念日趋多元且公民的宽容意识日趋强烈的社会里，没有那种
伦理学（不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能够担负起弥合人们世界观上的分歧的重任。为我们的时
代所期待的并不是这样一种使命，而是所有有着不同意识形态背景的人们能够真正坐下来，认
真探讨一下大家能否形成一种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像2004年启蒙思想家哈贝马斯与后来当

上教皇的枢机主教约瑟夫·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 以及2007年6月政治观点完全对立的两位

文豪格拉斯（Guenter Grass） 与瓦尔策（Martin Walser）的历史性会晤那样。因为目前看来现

实伦理问题带来的挑战要比公民因价值观的分歧所造成的冲突更为严峻。
 
原载《世界哲学》，200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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